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在校期间学习成绩、道德风尚、专业技能、社会实践、

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优秀； 

（六）学习成绩排名位于年级同一专业前 5%（含 5%）； 

（七）学习成绩排名位于年级同一专业排名未进入 5%，但达到

前 30%（含 30%）且在道德风尚、专业技能、社会实践、创新

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 

“表现特别突出”主要是指： 

1、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现突出，具有见义勇为、助人

为乐、奉献爱心、服务社会、自立自强等实际行动，在本校、本

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

会风尚。 

    2、在职业技能竞赛或专业技能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世

界技能大赛取得优胜奖以上和入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及国

际性职业技能竞赛获前 8 名，在中国技能大赛等全国性或省级职

业技能竞赛获得优秀名次(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前 20 名、类职业技

能竞赛前 15 名)。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专业技能竞赛获得

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省级选拔赛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3、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

奖励或获得通过专家鉴定的国家专利(不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设计专利)。 

    4、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非体育专

业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

前二名。体育专业学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



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集体项目应为上场的主力队员。 

    5、在重要艺术展演文艺比赛中取得显著成缋。非艺术类专业

学生参加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或同等水平比赛，获得三等奖及以

上或前三名奖励；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或同

等水平全国性及国际性比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或前三名奖励；

以上展演(比赛)省级递选获得二等奖及以上或前二名奖励。集体

项目应为主要演员。 

    6、获省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社会实践先进个

人、杰出青年、五四奖章等个人表彰或荣誉称号。 

    7、参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优秀作品展示展演的个人

或集体项目主要创作人员。 

    8、在创业等其他方面有优异表现的。 

 

第三章 评审程序和要求 

第六条 在当年上级教育部门划分给我校国家奖学金的名额

后，学校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根据名额进行等额评审。 

第七条  评审程序： 

（一）根据国家奖学金的申请条件，学生个人向学校提出申

请，并同时填报《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申请

国家奖学金学生的材料要附上本学年各科的成绩（含排名）和操

行综合评定表（成绩单上要有教务办公室盖章）。 

（二）学校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组织评审小组人员审核

申报的国家奖学金名单，并形成评审报告。 

 



 


